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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有丰厚收入或积蓄
子女也必须承担赡养义务

人们在出借钱款时，
往往会要求债务人提供
担保，且通常是让债务人
提供保证人，以确保届时
实行债权。但是，由于对
有关保证方面的法律规
定了解不够，包括保证方
式和保证期间等，以至于
事与愿违。

编辑同志：
由于年事已高和疾病，我已失去

生活自理能力。而面对我希望居家养
老，给予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的要
求，具备相应条件的儿、女却以我有
丰厚的收入和积蓄，可以另请他人照
顾或去养老院为由拒绝。请问：儿、
女真的能因为我有钱而无需承担赡
养义务吗？

读者 王春花

王春花读者：
儿、女同样不能拒绝承担赡养义

务。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1067 条第 2 款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
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
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
养费的权利。”即赡养义务属于法定义
务，只要父母符合缺乏劳动能力或者
生活困难中的一项情形，子女就应当
对其履行赡养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第 13 条、第 14 条第 1 款、第 15 条
也分别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
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
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
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
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
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
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
提供医疗费用。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
年人，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不能
亲自照料的，可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
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构等照料。”

即赡养的方式不单纯是给付赡养
费，还包括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应当
尊重父母的意见。结合本案，在你由于
年事已高和疾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且希望居家养老的情况下，有相应条
件的儿、女自然不能因为你有丰厚的
收入和积蓄，企图以另请他人照顾或
去养老院为由一推了之，进而拒绝对
你履行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照顾
你特殊需要的赡养义务。

律师 颜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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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保证人，债权即可高枕无忧？

仅在他人借款协议上签名，不承担保证责任1
• 案例 •
经朋友沈某介绍，俞某借给了刘某

一笔钱。借款协议上写明了借款人刘某
和借款日期，借款日期下端有第三人沈
某的签名。现在刘某迟迟不还钱，于是，
俞某找到沈某让其承担保证人的责任，
沈某却说自己只是证人而不是保证人。
那么，沈某是否具有保证人身份呢？

• 说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681 条

规定：“保证合同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
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
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
同。”借贷双方让第三人提供保证时，务

必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要求其表明保证人身份，即要

求其写明“保证人”3 个字并签名。保证
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也可
以是主债权债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但
是，不论采取哪种形式，第三人都必须表
明其保证人的身份，否则，保证合同不成
立。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1 条明确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
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名或者
盖章，但是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
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
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
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是要明确保证方式。保证方式包

括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两种。其
中，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
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的，为一般保证；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
定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的，为连带责任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 686 条第 2 款规定：“当事人在
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
任。”即未约定保证方式的，“一般保证”
优先。在不同的保证方式中，债权人利
益受法律保护的程度是有差异的。

本案中，沈某仅仅在借款协议中签了
姓名，而未明确其是保证人，如果俞某又没
有其他能够证明沈某提供担保的证据，那么
沈某就无须承担基于保证人的还款责任。

未约定保证方式，保证人有权拒绝先还钱222
• 案例 •
李某向张某借款 8 万元，借款期限 2

年，韩某作为保证人仅仅在李某出具的
借条上写了“保证人”三个字并签名。现
在借款期限已到，由于李某拒绝向张某
还款，张某就要求韩某承担保证责任，替
李某还款，可李某名下是有房有车的。
那么，张某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韩某还
款吗？

• 说法 •
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重要区

别为保证人是否享有先诉抗辩权。
在一般保证中，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

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87条第2

款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
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
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
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除外：（一）债务人下落不明，且无
财产可供执行；（二）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债
务人破产案件；（三）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
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或者丧
失履行债务能力；（四）保证人书面表示放
弃本款规定的权利。”就是说，在债务到期
时，债权人需先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不得
径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除非存在
上述法定的除外情形。

在连带责任保证中，保证人则不享
有先诉抗辩权，即债权人在债务到期时

可以径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替
债务人还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688 条第 2 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
约定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
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
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本案中，韩某仅在借条上签写了保
证人及自己姓名，这显然是未明确保证
方式，因此韩某只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鉴于李某名下有房有车，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687 条第 2 款规定的
除外情形，所以，张某在未通过诉讼途径
和法院强制执行之前，无权要求韩某承
担替李某还钱的义务。

保证期间届满，保证责任消灭333
• 案例 •
2025 年 1 月，朋友刘某因做生意租

金短缺，就找唐某借款 5 万元，借款期限
为 8 个月，并让段某作保证人。刘某出
借的借条上写明借款金额、利率和还款
期限，段某在借条上保证人处签字。可
2025 年 9 月还款期限届满后，刘某和段
某未向唐某偿还任何本息。2026 年 4 月
初，唐某因讨债未成，就声称起诉刘某和
段某。那么，唐某起诉后能否胜诉呢？

• 说法 •
唐某起诉后，刘某作为主债务人，法院

会判决其承担还款责任。而由于保证期间

届满，法院不会判决段某承担保证责任。
首先，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有时效

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692
条规定：“保证期间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的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
长。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
间，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
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
的，视为没有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 6个月。”

其次，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责任即
消灭。《民法典》第 693条规定：“一般保证
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

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
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
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
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据此，在保证
期间内，如果债权人没有向保证人或者
主债务人主张权利，将导致保证人脱保。

本案中，段某仅在借条上签名，既未
明确保证方式也未约定保证期间，故段
某提供的为一般保证，保证期间为 6 个
月。而自 2025 年 9 月还款期限届满后的
6 个月内，唐某并没有对债务人刘某提
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因此，段某的保证
责任已经消灭，唐某现在已经无权请求
段某承担还款责任了。 潘家永


